2026年良田镇已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乡村公益性岗位项目实施方案
一、项目名称：良田镇已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乡村公益性岗位项目
二、项目类别：就业帮扶项目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：良田镇所辖八村一居
四、项目主管单位：良田镇人民政府
五、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
针对已脱贫人口及“三类人员”监测对象，2026年计划使用衔接资金购买乡村公益性岗位330个，工资标准为农村地区1858元/月。
六、项目资金概算及资金筹措
项目资金预算735.768万元，项目为一年期，项目资金来源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。
七、项目建设时间安排
本项目根据各村按月度在一年之内发放：自2026年1月开始至2026年12月结束。
八、项目运营机制
2026年计划购买公益性岗位，岗位严格面向符合条件的已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，为无法外出、无技能、家庭困难的已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提供就近就业机会，保障其基本收入，防止返贫。岗位设置与农村公共服务、人居环境整治、基层治理等需求结合，弥补乡村公共服务短板。通过劳动获得报酬，增强其自立自强和自我发展意识。
九、项目绩效分析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实施后产出指标：政府计划购买公益性岗位，工资按照自治区最低保障工资执行，农村地区1858元/月。效益指标：确保已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有劳动力的家庭至少有1人就业，每月增加工资性收入至少1858元。确保推动劳动力就业率提高10%以上，提高就近务工生活满意度，解放闲置劳动力。鼓励有劳动能力的稳岗就业，激发群众内生动力，致富能力。
